
泽州县财政局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编码

财政监督检查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实施部门

泽州县财政局监督股

三、事项类别

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五、设立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财

务通则》、《财政票据管理办法》。

六、办理流程

处理决定书—处罚告知书—处罚决定书

七、结果送达

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按规定送达处罚文书

八、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1.行政复议：晋城市人民政府和泽州县人民政府

2.行政诉讼：人民法院

九、咨询方式

0356-2056501



十、监督投诉渠道

电话（0356-2056501）、现场投诉

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0356-2056501



泽州县财政局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 执法事项名称

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政府采购计划备案

二、依据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

[部门规章]《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

号）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1 号）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

号）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9 号）

三、受理机构

泽州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四、许可条件

政府采购预算内采购项目。



五、备案材料

采购项目的具体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

六、办理流程

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受理—受理人员审查—首席代表

复审—受理人员办结。

七、办理时限

承诺办理时限 5 个工作日。

八、其他

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冬季）；

下午 14:30—17:30（秋季）。

办公地址：泽州路 2968 号泽州县财政局。

办公电话：0356—2056830。



行政确认类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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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工作日内）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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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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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告知补正资料

1、《首问负责制》

2、《服务承诺制》

3、《内部监督管理办法》

责任人：受理人

调查取证过程中吃拿卡要收受
钱物等违规违纪行为，导致调
查情况不真实，取证资料不完
整。

1、《财政部门监督管理办

法》

2、《限时办结制度》

3、《失职追究制度》

责任人：审查人

1、不按自由裁量权基准，随意

予以行政处罚，所以从轻或减

轻处罚；

2、未在规定时间 30 个工作日

内处理完毕。

1、《行政处罚法》

2、《财政部门监督办法》

3、《限时办结制度》

责任人：科室负责人

投诉事项处理完毕后，未及时

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未及

时送达决定。

1、《服务承诺制度》

2、《监督检查制度》

3、《失职追究制度》

责任人：科室负责人

对处理结果未予监督是否落实。

1、《行政处罚法》
2、《财政部门监督办法》
3、《限时办结制度》
4、《行政处罚监督制度》
责任人：科室负责人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等

要求申报资料 ,符合规

定的予以受理。

符合条件的，按法律规

定和财政业务流程进

入下个环节。

现场或限期书面告知

其办理结果。

办 结 承办机构：泽州县财政局

服务电话：2026099

监督电话：2056501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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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问负责制》

2、《服务承诺制》

3、《内部监督管理办法》

责任人：受理人

调查取证过程中吃拿卡要收受
钱物等违规违纪行为，导致调
查情况不真实，取证资料不完
整。

1、《财政部门监督管理办

法》

2、《限时办结制度》

3、《失职追究制度》

责任人：审查人

1、不按自由裁量权基准，随意

予以行政处罚，所以从轻或减

轻处罚；

2、未在规定时间 30 个工作日

内处理完毕。

1、《行政处罚法》

2、《财政部门监督办法》

3、《限时办结制度》

责任人：科室负责人

投诉事项处理完毕后，未及时

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未及

时送达决定。

1、《供应商投诉处理办

法》

2、《服务承诺制度》

3、《监督检查制度》

4、《失职追究制度》

对处理结果未予监督是否落实。

1、《行政处罚法》
2、《财政部门监督办法》
3、《限时办结制度》
4、《行政处罚监督制度》
责任人：科室负责人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等

要求申报资料 ,符合规

定的予以受理。

符合条件的，按法律规

定和财政业务流程进

入下个环节。

现场或限期书面告知

其办理结果。

办 结 承办机构：泽州县财政局

服务电话：2026099

监督电话：2056501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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